
中國大陸國防專利條例(2004年)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了保護有關國防的發明專利權，確保國家秘密，便利發明創造

的推廣應用，促進國防科學技術的發展，適應國防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國防專利是指涉及國防利益以及對國防建設具有潛在作用需要

保密的發明專利。 

第三條  

  國家國防專利機構（以下簡稱國防專利機構）負責受理和審查國

防專利申請。經國防專利機構審查認為符合本條例規定的，由國務院

專利行政部門授予國防專利權。 

  國務院國防科學技術工業主管部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

（以下簡稱總裝備部）分別負責地方系統和軍隊系統的國防專利管理

工作。 

第四條  

  涉及國防利益或者對國防建設具有潛在作用被確定為絕密級國

家秘密的發明不得申請國防專利。 

  國防專利申請以及國防專利的保密工作，在解密前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和國家有關規定進行管理。 

第五條  

  國防專利權的保護期限為 20年，自申請日起計算。 

第六條  

  國防專利在保護期內，因情況變化需要變更密級、解密或者國防

專利權終止後需要延長保密期限的，國防專利機構可以作出變更密級、

解密或者延長保密期限的決定；但是對在申請國防專利前已被確定為

國家秘密的，應當征得原確定密級和保密期限的機關、單位或者其上

級機關的同意。 



  被授予國防專利權的單位或者個人（以下統稱國防專利權人）可

以向國防專利機構提出變更密級、解密或者延長保密期限的書面申請；

屬於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或者軍隊單位的，應當附送原確定密級和保密

期限的機關、單位或者其上級機關的意見。 

  國防專利機構應當將變更密級、解密或者延長保密期限的決定，

在該機構出版的《國防專利內部通報》上刊登，並通知國防專利權人，

同時將解密的國防專利報送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轉為普通專利。國務

院專利行政部門應當及時將解密的國防專利向社會公告。 

第七條  

  國防專利申請權和國防專利權經批准可以向國內的中國單位和

個人轉讓。 

  轉讓國防專利申請權或者國防專利權，應當確保國家秘密不被洩

露，保證國防和軍隊建設不受影響，並向國防專利機構提出書面申請，

由國防專利機構進行初步審查後依照本條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的職

責分工，及時報送國務院國防科學技術工業主管部門、總裝備部審批。 

  國務院國防科學技術工業主管部門、總裝備部應當自國防專利機

構受理申請之日起 30日內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決定；作出不批准

決定的，應當書面通知申請人並說明理由。 

  經批准轉讓國防專利申請權或者國防專利權的，當事人應當訂立

書面合同，並向國防專利機構登記，由國防專利機構在《國防專利內

部通報》上刊登。國防專利申請權或者國防專利權的轉讓自登記之日

起生效。 

第八條  

  禁止向國外的單位和個人以及在國內的外國人和外國機構轉讓

國防專利申請權和國防專利權。 

第九條  

  需要委託專利代理機構申請國防專利和辦理其他國防專利事務

的，應當委託國防專利機構指定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專利代理機構

及其工作人員對在辦理國防專利申請和其他國防專利事務過程中知

悉的國家秘密，負有保密義務。 

 

 



  第二章 國防專利的申請、審查和授權 

第十條  

  申請國防專利的，應當向國防專利機構提交請求書、說明書及其

摘要和權利要求書等文件。 

  國防專利申請人應當按照國防專利機構規定的要求和統一格式

撰寫申請文件，並親自送交或者經過機要通信以及其他保密方式傳交

國防專利機構，不得按普通函件郵寄。 

  國防專利機構收到國防專利申請文件之日為申請日；申請文件通

過機要通信郵寄的，以寄出的郵戳日為申請日。 

第十一條  

  國防專利機構定期派人到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查看普通專利申

請，發現其中有涉及國防利益或者對國防建設具有潛在作用需要保密

的，經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同意後轉為國防專利申請，並通知申請人。 

  普通專利申請轉為國防專利申請後，國防專利機構依照本條例的

有關規定對該國防專利申請進行審查。 

第十二條  

  授予國防專利權的發明，應當具備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 

  新穎性，是指在申請日之前沒有同樣的發明在國外出版物上公開

發表過、在國內出版物上發表過、在國內使用過或者以其他方式為公

眾所知，也沒有同樣的發明由他人提出過申請並在申請日以後獲得國

防專利權。 

  創造性，是指同申請日之前已有的技術相比，該發明有突出的實

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 

  實用性，是指該發明能夠製造或者使用，並且能夠產生積極效

果。 

第十三條  

  申請國防專利的發明在申請日之前 6個月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喪失新穎性： 

  （一）在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主管部門舉 

     辦的內部展覽會上首次展出的； 



  （二）在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主管部門召 

     開的內部學術會議或者技術會議上首次發表的； 

  （三）他人未經國防專利申請人同意而洩露其內容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的，國防專利申請人應當在申請時聲明，並自申

請日起 2個月內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第十四條  

  國防專利機構對國防專利申請進行審查後，認為不符合本條例規

定的，應當通知國防專利申請人在指定的期限內陳述意見或者對其國

防專利申請進行修改、補正；無正當理由逾期不答覆的，該國防專利

申請即被視為撤回。 

  國防專利申請人在自申請日起 6個月內或者在對第一次審查意

見通知書進行答覆時，可以對其國防專利申請主動提出修改。 

  申請人對其國防專利申請文件進行修改不得超出原說明書和權

利要求書記載的範圍。 

第十五條  

  國防專利申請人陳述意見或者對國防專利申請進行修改、補正後，

國防專利機構認為仍然不符合本條例規定的，應當予以駁回。 

第十六條  

  國防專利機構設立國防專利複審委員會，負責國防專利的複審和

無效宣告工作。 

  國防專利複審委員會由技術專家和法律專家組成，其主任委員由

國防專利機構負責人兼任。 

第十七條  

  國防專利申請人對國防專利機構駁回申請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

收到通知之日起 3個月內，向國防專利複審委員會請求複審。國防專

利複審委員會複審並作出決定後，通知國防專利申請人。 

第十八條  

  國防專利申請經審查認為沒有駁回理由或者駁回後經過複審認

為不應當駁回的，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授予國防專利權的決定，

並委託國防專利機構頒發國防專利證書，同時在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

出版的專利公報上公告該國防專利的申請日、授權日和專利號。國防



專利機構應當將該國防專利的有關事項予以登記，並在《國防專利內

部通報》上刊登。 

第十九條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認為國防專利權的授予不符合本條例規定的，

可以向國防專利複審委員會提出宣告該國防專利權無效的請求。 

第二十條  

  國防專利複審委員會對宣告國防專利權無效的請求進行審查並

作出決定後，通知請求人和國防專利權人。宣告國防專利權無效的決

定，國防專利機構應當予以登記並在《國防專利內部通報》上刊登，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應當在專利公報上公布。 

  第三章 國防專利的實施 

第二十一條  

  國防專利機構應當自授予國防專利權之日起 3個月內，將該國防

專利有關文件副本送交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或者中國人民解放軍有

關主管部門。收到文件副本的部門，應當在 4個月內就該國防專利的

實施提出書面意見，並通知國防專利機構。 

第二十二條  

  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主管部門，可以允許

其指定的單位實施本系統或者本部門內的國防專利；需要指定實施本

系統或者本部門以外的國防專利的，應當向國防專利機構提出書面申

請，由國防專利機構依照本條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的職責分工報國務

院國防科學技術工業主管部門、總裝備部批准後實施。 

  國防專利機構對國防專利的指定實施予以登記，並在《國防專利

內部通報》上刊登。 

第二十三條  

  實施他人國防專利的單位應當與國防專利權人訂立書面實施合

同，依照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向國防專利權人支付費用，並報國

防專利機構備案。實施單位不得允許合同規定以外的單位實施該國防

專利。 

第二十四條  

  國防專利權人許可國外的單位或者個人實施其國防專利的，應當



確保國家秘密不被洩露，保證國防和軍隊建設不受影響，並向國防專

利機構提出書面申請，由國防專利機構進行初步審查後依照本條例第

三條第二款規定的職責分工，及時報送國務院國防科學技術工業主管

部門、總裝備部審批。 

  國務院國防科學技術工業主管部門、總裝備部應當自國防專利機

構受理申請之日起 30日內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決定；作出不批准

決定的，應當書面通知申請人並說明理由。 

第二十五條  

  實施他人國防專利的，應當向國防專利權人支付國防專利使用費。

實施使用國家直接投入的國防科研經費或者其他國防經費進行科研

活動所產生的國防專利，符合產生該國防專利的經費使用目的的，可

以只支付必要的國防專利實施費；但是，科研合同另有約定或者科研

任務書另有規定的除外。 

  前款所稱國防專利實施費，是指國防專利實施中發生的為提供技

術資料、培訓人員以及進一步開發技術等所需的費用。 

第二十六條  

  國防專利指定實施的實施費或者使用費的數額，由國防專利權人

與實施單位協商確定；不能達成協議的，由國防專利機構裁決。 

第二十七條  

  國家對國防專利權人給予補償。國防專利機構在頒發國防專利證

書後，向國防專利權人支付國防專利補償費，具體數額由國防專利機

構確定。屬於職務發明的，國防專利權人應當將不少於 50%的補償費

發給發明人。 

  第四章 國防專利的管理和保護 

第二十八條  

  國防專利機構出版的《國防專利內部通報》屬於國家秘密文件，

其知悉範圍由國防專利機構確定。 

  《國防專利內部通報》刊登下列內容： 

  （一）國防專利申請中記載的著錄事項； 

  （二）國防專利的權利要求書； 

  （三）發明說明書的摘要； 

  （四）國防專利權的授予； 



  （五）國防專利權的終止； 

  （六）國防專利權的無效宣告； 

  （七）國防專利申請權、國防專利權的轉移； 

  （八）國防專利的指定實施； 

  （九）國防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備案； 

  （十）國防專利的變更密級、解密； 

  （十一）國防專利保密期限的延長； 

  （十二）國防專利權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地址的變更； 

  （十三）其他有關事項。 

第二十九條  

  國防專利權被授予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國防專利機構同意，

可以查閱國防專利說明書： 

  （一）提出宣告國防專利權無效請求的； 

  （二）需要實施國防專利的； 

  （三）發生國防專利糾紛的； 

  （四）因國防科研需要的。 

  查閱者對其在查閱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負有保密義務。 

第三十條  

  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主管部門和各省、自

治區、直轄市的國防科學技術工業管理部門應當指定一個機構管理國

防專利工作，並通知國防專利機構。該管理國防專利工作的機構在業

務上受國防專利機構指導。 

  承擔國防科研、生產任務以及參與軍事訂貨的軍隊單位、國務院

履行出資人職責的企業和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應當指定相應的機構

管理本單位的國防專利工作。 

第三十一條  

  國防專利機構應當事人請求，可以對下列國防專利糾紛進行調

解： 

  （一）國防專利申請權和國防專利權歸屬糾紛； 

  （二）國防專利發明人資格糾紛； 

  （三）職務發明的發明人的獎勵和報酬糾紛； 

  （四）國防專利使用費和實施費糾紛。 



第三十二條  

  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和本條例另有規定的以外，未經國

防專利權人許可實施其國防專利，即侵犯其國防專利權，引起糾紛的，

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願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國防專利權人或者利

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請求國防專利機構處理。 

第三十三條  

  違反本條例規定，洩露國家秘密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

國家秘密法》和國家有關規定處理。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向國防專利機構申請國防專利和辦理其他手續，應當按照規定繳

納費用。 

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

的有關規定適用於國防專利，但本條例有專門規定的依照本條例的規

定執行。 

第三十六條  

  本條例自 2004年 11月 1日起施行。1990年 7月 30日國務院、

中央軍事委員會批准的《國防專利條例》同時廢止。 
 


